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祁政办秘〔2022〕13 号 

 

 

2022

 

 

各乡、镇人民政府，县政府有关部门： 

经县政府同意，现将〘祁门县 2022 年禁渔工作实施方案〙

印发给你们，请结合实际，认真贯彻落实。 

  

  

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祁门县人民政府办公室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2 年 3 月 15 日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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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22  

  

为贯彻落实党中央、国务院关于加强生态文明建设和共抓长

江大保护的决策部署，依据〘中华人民共和国渔业法〙〘中华人

民共和国长江保护法〙〘安徽省实施〖中华人民共和国渔业法〗

办法〙及国务院办公厅〘关于切实做好长江流域禁捕有关工作的

通知〙（国办发明电〔2020〕21 号）等规定，结合我县实际，制

定本实施方案。 

一、总体目标 

2022 年我县禁渔工作总体思路是：以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为

指导，以〘中华人民共和国渔业法〙等法律法规为依据，以保护

渔业资源和水域生态环境为核心，按照“水上不捕、市场不卖、

餐馆不做、群众不食”的目标，遵循统一领导，分级负责原则，

把水生生物保护区做为重点，深入开展禁渔工作，把“共抓大保

护、不搞大开发”要求落到实处，严厉打击非法捕捞行为，有力

促进水域生态环境修复，推进我县渔业可持续发展，为高质量建

设新阶段“世界红茶之都，美丽康养祁门”提供生态保障。 

二、禁渔时间和范围 

1．禁渔区：祁门县阊江泗州湾漫水桥至林化厂大桥段水域、

金东河祥源茶厂漫水桥至阊江入口段水域、祁山镇和平村旸坑河

将军桥至河口段水域、新安江水系祁门县境内所有河流（包括所

有支流）为禁渔区，禁渔区内全年全面禁渔（含游钓）。 

2．禁渔期：祁门县阊江水系所有河流及其支流（不含全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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禁渔水域）4 月 1 日至 6 月 30 日为禁渔期，祁门县秋蒲河及其支

流水域 4月 1日至 7月 31日为禁渔期，禁渔期内全面禁渔（含游钓）。 

3．禁捕区：阊江特有鱼类国家级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（阊江

主河祁山镇双河口至芦溪乡倒湖奥西电站大坝段河流、大北水历口

镇环砂两河口至芦溪乡倒湖与阊江主河接壤段河流）及黄山市大鲵

自然生态保护区（新安江水系祁门县域内河流）全年全面禁止生产

性捕捞及垂钓。 

4．禁渔行为：在禁渔区、禁渔期、禁捕区内，任何单位和

个人非经批准不得从事渔业捕捞；严禁使用“电、毒、炸”等禁用

方法及禁用渔具捕捞水产品；严禁收购、销售非法捕捞的渔获物。 

5．禁渔要求：禁渔期、禁渔区、禁捕区内任何单位和个人

均须自觉拆除河道内的捕捞网具及钓台，一经发现未拆除的捕捞

网具和钓台将依法强制清除。 

三、工作步骤 

1．宣传发动阶段（3 月 1 日至 3 月 31 日）。制定禁渔工作

实施方案，发布禁渔通告，召开全县禁渔工作会议，全面部署禁

渔工作。各乡、镇要将渔业资源保护纳入河长制重要工作内容，

开展禁渔宣传和捕捞人员调查摸底，落实护渔员，成立护渔队伍，

将禁渔通告和宣传标语张贴到村、组，把〘致全县河鲜鱼捕捞、

购销从业人员的一封信〙发到每位捕捞、购销从业人员手中，并

在重点水域安装禁渔牌、禁钓牌。 

2．禁渔实施阶段（4 月 1 日至 6 月 30 日）。一是进行违规

渔具渔法专项清理整治。对在禁渔期、禁渔区、禁捕区内河道内

安放的所有网具、钓台实行清理拆除，确保河中无渔具。要对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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区竹排、农用船等进行全面摸排，登记造册，加强监管，逐户签

订不得从事生产性捕捞承诺书。（牵头部门：各乡镇）二是开展

市场专项整治。对违规销售电捕鱼器、禁用渔具的商户，禁渔期

间在市场销售、收购非法捕捞的河鲜鱼的经销户和餐馆进行查

处，开展联合执法行动推进禁渔工作。（牵头部门：县市场监督

管理局）三是做好增殖放流工作。制定增殖放流方案，落实放流

资金和苗种，规范增殖放流行为，提高放流效益，开展放流效果

评估。（牵头部门：县畜牧兽医水产站）四是开展资源环境监测

评估工作。通过合理设臵采样断面和监测点，科学评估昌景黄高

铁工程施工和运营对保护区渔业资源及水生生物栖息环境带来

的不利影响，加强数据监测和信息反馈。（牵头部门：县畜牧兽

医水产站）五是开展重点水域打击非法捕捞专项行动。重点打击

在禁渔区、禁渔期、禁捕区内“电毒炸”鱼等非法捕捞行为。（牵

头部门：县公安局）六是完善乡镇及村组护渔队伍。各乡镇积极

引导村组建立护渔村规民约，落实护渔员，成立护渔队伍，开展

河道巡查工作。（牵头部门：各乡镇）七是开展禁捕区禁止垂钓

行动。印发〘致全县垂钓人员的一封信〙，在县电视台和乡镇“村

村响”播放音频，组织志愿者、执法人员开展普法宣传。在保护

区内设立禁止垂钓宣传牌,开展垂钓人员登记备案及承诺制管理，

加强巡查执法，严厉打击利用多线多钩、长线多钩、单线多钩等

违反垂钓规定的作业行为。（牵头部门：县农业农村水利局）八

是开展禁捕示范乡镇、示范村创建活动，开展最美护渔员评选。

（牵头部门：县禁捕办）九是开展禁渔工作督查。通过听取工作



 — 5 — 

汇报、召开座谈会、查看档案资料以及巡查等方式了解禁渔禁捕

工作开展情况。（牵头部门：县禁捕办） 

3．总结验收阶段（7 月 1 日至 7 月 20 日）。做好禁渔工作调

查、统计和总结工作，填写上级业务主管部门下发的各种有关禁

渔期执行情况的报表。各乡镇也要对本辖区禁渔工作进行总结，

并于禁渔期结束后 10 日内即 7 月 10 日前（安凌镇 8 月 10 日前）

将〘2022 年乡镇禁渔工作统计表〙报送至县农业农村水利局。 

四、工作要求 

各乡镇和县直有关部门要采取有效措施，按照“五个强化”的

要求，扎实把禁渔任务落到实处。 

1．强化组织领导。为加强对渔业资源管护工作的领导，县

政府成立以分管副县长为组长，县政府办公室、宣传部、公安局、

财政局、农业农村水利局、自然资源和规划局、市场监管局、生

态环境分局等单位负责人为成员的渔业资源管护工作领导小组，

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在县农业农村水利局，由操礼明同志兼任办

公室主任，负责河道渔业资源管护的日常工作。各乡镇要明确专

人负责辖区河道渔业资源的管护工作。禁渔期间，各成员单位、

各乡镇要对辖区的禁渔河道、餐馆、市场实行全方位的监督管理，

切实落实好禁渔各项工作措施。 

2．强化舆论宣传。充分利用广播、电视、网络等新闻媒体，

通过张贴通告、发放宣传材料、悬挂横幅、召开座谈会、宣传车

巡回宣传等多种形式，大力宣传实施禁渔制度的目的、意义和具

体要求，取得广大捕捞人员、商贩、餐馆经营者等的理解、支持

和配合，确保禁渔工作扎实有效开展。要通过发放一封信，在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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护区安装禁止垂钓牌，组织志愿者入户宣传等形式，重点加大保

护区禁止垂钓行为的宣传。 

3．强化部门协作。各乡镇、各有关部门要紧紧围绕各阶段

的工作任务，本着高度负责的态度，相互协作，齐抓共管。县河

长办要充分发挥协调中心的作用，建立“电、毒、炸”等非法捕捞

行为的快速处理机制，压实各级河长的责任，加大巡河力度，及

时有效处理涉渔行为。县农业、公安、市场监管等部门要密切合

作，各司其职，各负其责，共同推进禁渔制度的落实。 

各乡、镇政府要按属地管理、分段负责的原则，建立健全河

道渔业资源管护责任制，把禁渔护渔纳入社会治安综合治理范畴

统筹安排；引导、支持村组建立河道管护“村规民约”；要组织人

员对辖区河道开展巡查，防范、驱逐违规渔具渔法捕捞人员，发

现有“电、毒、炸”等违法捕渔行为要立即予以制止，及时向县农

业、公安部门报告。水生生物保护区沿线乡镇要掌握生产性捕捞

状况，全面清除生产性捕捞作业，全面禁止垂钓行为，对非法捕

捞行为坚决予以重点打击。 

4．强化监督执法。禁渔期间，县农业、公安、市场监督管

理等部门要开展联合执法行动，严厉打击非法捕捞行为，查处在

禁渔区、禁渔期内收购、销售非法捕捞的渔获物等违法行为；查

处制造、销售禁用渔具的行为；查处违规垂钓行为。加大对菜市

场、饭店等场所的执法检查力度。对达到立案标准的要及时移送

公安机关，依法追究当事人刑事责任。设立涉渔违法行为举报电

话 110，接受广大群众和舆论的监督，及时处理举报情况。 

5．强化渔业资源增殖和修复。今年，我县将继续做好渔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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资源增殖和生态环境修复工作。县畜牧兽医水产站要结合保护区

生态补偿项目的实施，科学制定增殖放流方案，规范增殖放流活

动，恢复渔业资源种群、数量，巩固禁渔成效。 

  

附件：1．祁门县渔业资源管护工作领导小组 

2．2022 年祁门县乡镇护渔员登记表 

3．祁门县乡镇竹排船舶全面摸底排查表 

4．祁门县 2022 年禁渔工作月报表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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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： 

 

 

       

组  长：文婷婷  县政府副县长 

副组长：谢玉成  县政府办公室副主任 

张永强  县农业农村水利局局长 

成  员：黄国良  县委宣传部副部长 

叶俊宁  县公安局副局长 

汪跃武  县财政局党组成员 

汪  斌  县生态环境分局党组成员 

程  源  县市场监管局副局长 

许建伟  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监察大队大队长 

汪茂华  县畜牧兽医水产站副站长  

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，由操礼明同志兼办公室主任，负责日

常工作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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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： 

 

2022  

乡镇（盖章）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 

姓  名 职  务 管 护 河 段 联系电话 

    

    

    

    

    

    

    

    

    

    

    

    

    

    

    

乡镇长（签字）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填表人（签字）： 

备注：此表请于 4 月 20 日前上报至县禁捕办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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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3： 

 

 

乡镇政府（公章）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日期：  年  月  日 

序号 村组 农户 种类 数量 用途 

是否签订

不得从事

生产性捕

捞承诺书 

备注 

        

        

        

        

        

        

        

        

        

        

        

        

        

        

        

备注：种类指竹排、铁皮船、木船等；用途指护渔、防汛、保洁等。 

主要负责人（签字）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填表人（签字）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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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4： 

 

2022  

乡镇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 

序号 乡镇 
开展巡查 

（次） 

开展联合 

行动 

（次） 

劝离垂钓

人员 

（人次） 

收缴地笼 

（个） 

收缴鱼网 

（幅） 

垂钓登记 

（人） 

禁止垂钓牌 

（个） 

签订不得从事生

产性捕捞承诺书 

（份） 

护渔员 

（人） 

村规民约 

（个）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

填报人（签字）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政府领导（签字）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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抄送：县委办，县人大办，县政协办。 

祁门县人民政府办公室                     2022 年 3 月 15 日印发 


